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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法医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分析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生态学和法学等多个学科研究范

畴，在打击生态环境犯罪、维护生态和人体健康、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

过剖析环境法医学的概念、发展、当前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和应用，为今后不断完善我国环境法

医学研究体系及其持续稳健发展提供参考，进而助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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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forensics is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 involving analytical chemi-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p
https://doi.org/10.12677/aep.2024.143072
https://doi.org/10.12677/aep.2024.143072
https://www.hanspub.org/


李宁杰 等 
 

 

DOI: 10.12677/aep.2024.143072 524 环境保护前沿 
 

stry,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cology and jurisprudence, and other disciplines of 
the research field, in the fight against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rime, maintaining ecological 
and human health,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ve an im-
portant ro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development, 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
opment dir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Forensic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
ture improvement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Forensics research system and its sustained and 
steady development, and then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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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包括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关键影响的水源、土地、生物多样性以

及气候等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代表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系统，对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确保人类生存和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2]。然而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无节制的工业生

产、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及不健全的环境保护制度等，导致环境损害和生态破坏行为时有发生[3]。据统计，

2021 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297,492 件，审结 265,341 件，同比分别上升 8.99%和 4.76% 
[4]。这些案件类型包括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以及生态环境修复执行等

各类案件，涉及到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开发与利用、气候变化应对以及环境治理与服务等多

个领域[5] [6]，反映了社会对环境问题日益关注，法律体系在此领域积极应对和不断完善。突发的环境污

染事故，如康菲溢油事故、青岛“4.27”船舶污染事故、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鹿鸣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

发生泄漏[7]等现象频发，严重威胁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精准打击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科学合理解决环

境污染纠纷，是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8]。 
环境法医学(Environmental Forensics)这一概念最初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罗伯特·莫里森首次在文

献中提出。这一概念是借鉴传统法医学的思想理论，将“生态环境”拟人化。传统法医学研究和检验鉴定

的范围主要包括尸体、活体、各类生物源性物证、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性犯罪现场、灾害和事故现场，以

及涉及法医学鉴定的各类文证等[9]。环境法医学研究和检验鉴定的对象则是一切造成生态环境损害

(Environmental Damage)和生态服务功能(Ecological Functions)降低的行为和其发生区域、可能的影响区域、

对照区域等[10]。目前，环境法医学是专门鉴定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责任人、程度、来源、损害价值评估

等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涉及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生态学和法学等多个学科研究范畴。通过调查污染

事件的污染源、污染物种类和地理位置等信息，可以推断出其肇事者、发生时间、污染原因、污染程度以

及对周围人类和生态的影响[11]，可用于法庭审判、公共政策辩论、损害纠纷裁决，在环境保护方面有着

自己独特的作用和不可替代的位置。环境法医学的主要目的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和破坏后，

通过对环境的受损和影响程度进行科学检测、鉴定、评估，最终找出肇事者及对环境损坏的程度做出判定，

以及对环境损坏的价值数额及修复所花费的费用给出科学结论，为赔偿和追责提供科学依据。环境法医学

致力于深入研究污染事件中的各个关键因素，包括污染物的性质、来源、迁移分布以及责任归属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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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务涵盖了五个方面的问题(4W1H)，即谁造成污染(Who)？何时(When)？何地(Where)发生污染？污染物

是什么及污染程度如何(What)？污染是怎样发生的，修复费用如何，如何确定修复费用(How)？概括来讲，

环境法医学是在法医学的理论基础上，利用化学分析技术[13]，污染物迁移模型、降解模型、统计分析等

技术手段，进行责任追踪、程度评估、来源确认等，以确定环境污染的范围、扩散路径和对周围生态环境

的潜在影响。通过协助法律系统查处污染源、打击环保犯罪，为法院提供了准确、公正的科学证据，从而

有效保护环境，解决环境法律纠纷，增强法律体系的公信力，以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14]。 

2. 环境法医学的发展历程 

2.1. 国际发展历史 

环境法医学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到中期，是在美国和欧盟保险诉讼基础上的升华。在这段时

间里，特别是在英国伦敦保险公司涉及污染的保险单中仅包括“突发和意外泄露事故”，而其他排放行

为并没有被覆盖到。因此，有关污染的保险索赔应将突发和意外泄露事故与其他普通排放行为(如向污水

系统或河流排放废水等)区分开。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律师雇佣环境顾问，主要是化学家以及地质

学家，来帮助他们确定释放是否为突发事件。很快人们就发现，现有的环境技术在这些领域的调查方面

往往十分有用，但是他们没有提供用来调查和解决纠纷的全部科学依据。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罗伯特·莫里森首次在文献中提出“环境法医学”概念。1989 年 3 月，美国发

生了埃克森·瓦尔迪兹号石油泄漏事件，被认为是当时最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该事件动用了大量科学

资源和数十亿美元，用以区分海底自然渗透的原油、进入威廉王子湾的焦油以及其他已知的石油碳氢化

合物的释放，推动了海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领域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海上石油勘探开发的地

球化学勘探技术被用于鉴定陆地石油碳氢化合物泄露。2000 年，《Environmental Forensics》国际性学术

期刊的创立标志着环境法医学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环境污染事件的鉴定评估与修复提供了重要的

学术交流平台，加速了该领域的发展。2002 年，Robert Morrison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成立国际环境法医学

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Forensics)，进一步促进了专家之间的合作与知识交流。2003
年，Stephen Michael Mudge 在英国威尔士班戈大学(Bangor University)创立了国际第一个环境法医学学科，

为该学科的发展与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英国、加拿大等国也相继设立了环境法医学研究中心，为全

球环境保护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并进一步促进了国际间在环境法医学领域的合作与共享[12]。美国弗罗

里达大学、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挪威科技大学、瑞典厄勒布鲁大学、思克莱德

大学、挪威大气研究所、印度国立法医科学大学、悉尼科技大学、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西英格兰大学

等知名大学相继设立了环境法医学专业或相关课程，为环境法医学的广泛推广提供了坚实的教育基础，

这些举措共同推动了全球环境法医学领域的深刻发展(图 1)。2008 年，Robert Morrison， Stephen Mudge，
Paul Philp 共同建立了非盈利性环境法医学学会——国际环境法医学联盟(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Foren-
sic Scientists, INEF)。INEF 随后被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RSC)认证，作为一个非

盈利组织向国际普及环境法医学知识，开始在全国各地举办专题讨论会和出版物。INEF 汇聚了全球范围

内的环境法医学专家，通过举办会议、研讨会等活动，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加强

了环境保护和污染事件应对的能力。 
国际上相继出版了环境法医学教科书。Brian L. Murphy 和 Robert D. Morrison 教授编写并编辑了三版

关于环境法医学调查取证技术的书籍《Int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Forensics》，分别于 2001 年、2007
年和 2013 年由学术出版社出版。Brian L. Murphy 和 Robert D. Morrison 教授在 2005 年出版了

《Environmental Forensics: Contaminant Specific Guide》，王镇棣和 Scott A. Stout 教授于 2007 年出版了《Oil 
Spill Environmental Forensics》。2013 年，RSC 出版了 Brian L. Murphy 和 Robert D. Morrison 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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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rinated Solvents: A Forensics Evaluation》，该书籍讲述了用于特殊污染物鉴定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方

法。这些环境法医学书籍的出版，为环境法医学在世界各个学校的推广奠定了基础。环境法医学的研究

领域已经远远超越了最初仅限于海洋溢油鉴定的单一污染事件，延伸到对污染事故进行更大范围的调查

和追溯，包括水体、土壤、汽油等污染物的检测，以及污染源的追查[15]。如今，环境法医学作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其拥有系统化的研究方法和科学化的分析技术，不仅为环境污染调查提供了高度精准的专业

服务和技术支持，而且在保护环境和解决污染问题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更全面、更准

确地了解不同污染事件的根本原因和影响，从而更好地保护环境和应对污染问题。环境法医学的进步为

环境保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和资源，以确保我们的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有效的监测、保护和维护，有

助于深化我们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认识，并为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Figure 1.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forensics 
图 1. 国际环境法医学的发展历程 

2.2. 国内发展历史 

1949 年以后，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迅猛发展的阶段，导致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和极为严重的

生态环境问题[16]。面对资源的紧缺、环境污染的恶化和生态系统的逐渐衰退，必须树立尊重、顺应和保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思想[17]。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党和国家的政策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十分重要

的位置上[18]，并把它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和全过程之中

[19]。这一转变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机会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

衡。近二十年来，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不断经过修订和完善，已经明确了环境污染损害

行为所涉及的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2015 年 1 月 1 日，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将环保组

织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并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2022 年 4 月 26 日，生态环境部与最高法、

最高检、科技部、公安部等 11 个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的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以及损害赔偿解决途径，旨在探索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和赔

偿制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最高法最

高检司法部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决定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

一登记管理[20]。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和管理机制，环境污染案件在审

理时仍存在诸多技术难题亟待解决，不同鉴定人对同一案件的鉴定结论相差巨大[21]，影响了司法审判的

公正性和有效性。为解决环境污染案件审理中存在的技术难题，需要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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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深入研究、制定相应的技术规范和工作机制。这将为案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进一步推动环境司法实

践的发展，确保公众的合法环境权益，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22]。这期间，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的发

展也经历了从鉴定评估和司法鉴定相对独立到逐渐融合的过程[23]。根据我国环境污染控制的核心目标以

及在该领域亟需开展的科研工作(图 2)，积极推进“环境法医学”的发展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发展趋势。 
 

 
Figure 2. Systematic, scientific research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nvironmental forensic science 
图 2. 环境法医学不同层面上的系统、科学研究 
 

国内“环境法医学”在借鉴国际上关于环境法医学专业或学科的基础上，我国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

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2008 年，第八届亚洲科学理事会暨 2008 海洋科技与经济发展国际论坛国际环

境法医学学术研讨会在青岛举办，该会议的召开掀开了环境法医学在我国发展的新篇章，为国内环境法

医学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2015 年 10 月 27 日，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专业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专委会)。专委会是国内唯一的全国性学术组织，专注于研究生

态环境损害的鉴定和评估。其成员包括个人、环境执法和司法机构、环保组织、监测机构、司法鉴定机

构、高等教育机构、研究机构、金融机构和企业等，他们共同致力于环境损害与责任鉴定、生态环境价

值与损失评估、损害修复以及相关环境法律与技术工作的研究和推动。专委会的成立为环境法医学在国

内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专委会每年开展环境法医及损害赔偿国际研讨会，旨在普及环境司法理论、传

播环境法医学理念，培养和建设一支具备国际影响力和领先水平的“中国环境法医队伍”，推进我国环

境司法鉴定与赔偿工作向科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此外，2016 年以专委会会员及单位为主联合申报

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业务化技术研究。受国家司法部委托，专委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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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相关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标准为基础，编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法律法规与标准汇编》

一书。2016、2017 连续两年，举办了“环境法医及鉴定评估——环境污染损害责任分担”技术培训班；

2018 年，开展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培训”工作。2019 年 3 月 30 日，“2019 生态保护暨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评估高峰论坛”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举办。专委会的成立为环境法医学相关的环境损害鉴定技术、

评估方法、国内外发展现状等在国内的宣传具有重要意义，培训班的开设也开创国内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专业培训的先河。 
2019 年 7 月 30 日，山东大学在国家教育体系内率先创立了专门从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研究的机构，

即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这一举措标志着学术界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并为相关

研究提供了专门机构支持。随后，司法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理论研究与实践基地(以下简称基地)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在山东大学挂牌成立。该基地承担了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培训工作，培训对象包括

各地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公安系统环境案件侦查机构、检察院环境公益诉讼机构、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法庭、生态环境主管机关、自然资源管理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环境司法鉴定机构、高校及科研机构、

环保公司、金融保险公司等单位[24]。2021 年 1 月，依托一级学科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生态学和法

学等，我国第一个交叉学科“环境法医学”硕博点在山东大学设立。该学科研究领域涉及生态环境损害

鉴定与评估技术研究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标准理论与法制研究，其中技术研究包括污染物性质鉴别与溯

源、生态效应与风险评估、环境与人体健康研究等，标准理论与法制研究主要包括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

化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相关的标准制定与法规编写。2024 年 1 月，青岛大学继山东大学之后，增设

国内第二个环境法医学硕士点，这一举措为环境法医学在国内的蓬勃发展打开了新局面，进一步推动了

该领域的科研和创新。 
自研究院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进学科基础研究，各项工作稳步前行，已取得重大突破。研究院

承担各类自然资源破坏(林地、农田、非法采砂)、非法捕捉破坏野生动植物案件、人文生态环境破坏等各

类环境损害案件的鉴定评估工作。2020 年研究院受国家司法部委托对来自全国 29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 2000 余名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进行培训；2022 年受司法部和生态环境部两部委联合委

托，对全国将近 8000 名司法鉴定人、机构负责人和司法鉴定管理人员进行培训。2021 年和 2022 年受国

家司法部委托分别编写了首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白皮书》《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指导案例》，并于世界

环境日由司法部发布；2023 年组织编写了国内首套以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为主题的学术丛书——《生

态环境损害评估系列教材》，涉及土壤、大气、海洋、噪声等各类生态环境领域，从理论、技术、方法、

法律、实践等方面系统研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和追责赔偿，填补了中国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领

域的空白，后续成功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2024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推动了我国环境法医学标准体系、学科体系的建设。 
与国际上传统的环境法医学不同，我国的环境法医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更加深入和广泛。我国的环

境法医学概念不仅包括对污染物性质的鉴别和污染源的确认，而且涵盖了生态环境污染物分析与溯源技

术、生态环境变化与风险评估、生态环境损害与人群健康效应、生态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生态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等五大领域，涉及整个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过程(图 3)。 

3. 中国环境法医学当前存在的问题 

中国在环境法医学领域的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初步进展，但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环境污

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在中国发展相对较慢，而且存在基础薄弱、法律法规不健全、工作机制和技术规范

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国际生态损害赔偿评估方法与中国当前的国内政策也存在不适应的情况[25]。因此

我国亟需在技术攻关、标准建立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损害评估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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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Research directions in environmental forensic science 
图 3. 环境法医学的研究方向 

3.1. 鉴定技术标准不健全 

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部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技术方法和指南，这些举措初步搭建了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技术规范的框架体系。尽管如此，完善的损害鉴定技术标准体系仍需要进一步努力，以确保技术

标准的完备性和有效性。同时，由于环境污染案件的多样性和特殊性，鉴定过程中常常面临一些需要更

详细的规范或者不适用于实际情况的问题。一方面，尽管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和关

键环节第 1 部分：总纲》(GB/T39791.1-2020)的框架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已初步确立，但

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尚未完全覆盖各生态环境要素。已经正式发布的完整技术指南仅包括了土壤、地下水、

地表水以及沉积物的鉴定规范，而其他生态环境要素，如湿地生态系统、植物、陆生动物、水生生物等，

其相关技术方法尚待进一步研究和制定[23]。这情况表明，有必要不断加大努力，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技术标准，来满足环境污染案件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这一举措将有助于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在法律框架下更为有力和准确，推动环境司法实践的不断提升[23]。因此，解决鉴定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是本学科的首要任务。 

3.2. 复合型人才匮乏 

在实践中，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的结果常常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这项司法评估涉及多种环境

要素，需要具备跨学科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以及相关设备和适当的技术手段。受到鉴定方法和因果关

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的鉴定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从而直接影响对法律责任性质和程度的判

定。环境公益诉讼的鉴定任务复杂，包括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期间损失等多个要素，因此需要极高的专

业水平，这使得鉴定人员必须具备更高水平的跨学科专业能力[26]。而环境法医学学科的重要任务之一，

就是为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培养拥有多学科知识与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3.3. 未形成完整的鉴定机构考核、培训机制 

目前，由于法律和技术标准的不完善，我国的鉴定机构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高效的管理体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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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制度，造成了各个行政机关的鉴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难以确保鉴定工作的客观性、公正性、科学

性和规范性[26]。在此背景下，亟需建立完善的评估体系，保障环保专业人才所需的专业技术与专业知识，

提高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质量。通过完整的鉴定机构考核、培训机制，将为我国环境治理制度的改进、

环境治理等领域的发展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27]。 

3.4. 缺乏野外试验基地验证标准 

环境法医学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技术难度较高的学科，需要不断实践和验证。由于损害调查、因

果关系确定、评估损害程度和范围、损害量化等因素需要运用多种分析模型和图像分析等技术手段，若

缺乏可靠的基础性的数据库平台和具有信息来源的鉴定评估试验基地，开展相关工作将举步维艰[28]。因

此，为检验多种生态介质污染鉴定评估与修复效果，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实验室和野外试验场，来发展

和积累经验。 

4. 未来发展方向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不同思想激烈碰撞，利益博弈复杂敏感，社会矛盾问题

集中凸显。此外，随着经济迅速增长、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环境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显著，各种环境污染

事件频繁发生，生态环境也遭到了日益严重的破坏。环境污染原因分析、赔偿以及环境修复已成为我国

环境管理工作的重要焦点[12]。随着污染犯罪、非法交易有害物质、贩运废物和野生动物等环境犯罪[3]
案件增多，但缺乏明确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和管理机制，许多技术难题尚未解决，因此需

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医学研究框架，同时应积极与国际环境法医学机构增强联系，加强与国际社区

技术交流与合作，将有助于获取技术支持、共享信息资源、减少重复研究、促进国内外环境法医学领域

的合作，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此外，还应在借鉴国外学术和实践前沿的基础上，强化

科学研究，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能力，打造全球环境法医学学术研究高地(图 4)。 
 

 
Figure 4. Flow of research outputs of environmental forensic science in China 
图 4. 国内环境法医学的研究成果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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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制定政策法律，完善技术标准 

环境法医学作为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其发展受到了不断增长的需求的推动。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

持续改善，这一领域的内涵不断拓展，其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环境法医学的进步将促进中国的生态

环境质量的提升、法治社会的建设以及生态文明的发展。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总体

框架已初步形成，相关环境领域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也取得显著进展。例如，在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技术指南体系中，已发布针对土壤和地下水、地表水和沉积物的技术规范以及基于大气污染和水

污染治理成本法等基础方法。农田生态系统技术规范即将发布，其他环境要素技术规范和污染治理方法

也在逐步完善中。因此，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在这些领域继续加强技术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制度体

系，涵盖更多的环境污染治理方法，满足“七大类”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的需求[29]。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涉足国际市场。因此，了解

国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参与国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标准的制定，提升中国在

国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国际仲裁机构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与国际标准体系接轨，已成为环境法医学领

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4.2. 搭建信息平台，加强学科宣传 

环境法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综合应用多学科领域知识与技术，识别和调查各种环境刑事或民事

犯罪，对环境保护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维护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0]。一方面，

环境法医学在法医学的基础上，鉴定污染来源、评估污染影响，为确定污染责任的归属、损害赔偿、仲

裁与追溯等提供了科学的法庭证据。另一方面，环境法医学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调查生态环境损害

情况，对工业、企业造成的污染进行定性、定量评估，并分析因果关系，将污染处理与生态环境损害修

复等费用纳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有助于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难题[31]。为推

动环境法医学领域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搭建一套完整透明的信息平台势在必行。信息平台将包括政

策法规和技术标准信息共享平台、司法鉴定案例共享平台、司法鉴定远程会诊平台、证据固定监督平台、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行政管理、信息监管平台等一系列司法鉴定关键要点，确保整个过程程序透明、

质量达标，实现从获取信息到鉴定过程再到最终鉴定结束的自动化流程。同时，我们还将充分利用各种

媒体平台，如微博、新闻报道等多种途径，广泛宣传普及环境法医学知识。通过协调相关专业院校开设

大学专业课程，培养和打造一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环境法医队伍，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提

供坚实支撑。 

4.3. 加强基础建设，完善培训体制 

培养复合型人才、促进多学科融合是我国环境法医学领域创新与发展的基石。解决环境保护案件中

的调查取证难题、监测评估技术不足以及损害赔偿金额难以明确等问题，不仅依赖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还需要深入推进多学科的融合。 
目前生态损害司法鉴定人才的需求巨大，涉及的领域包括公安系统环境案件侦查机构、检察院、

环境公益诉讼机构、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法庭、生态环境主管机关、自然资源管理机关、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管理机关、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等，这些单位都迫切需要拥有环境法医学专

业技能的人才[24]。环境法医学作为一门复合型交叉学科，涉及化学、环境科学、生态学、法学和经济

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为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水平环境法医学人才，高校需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

案例库建设、教学研究等人才培养方面需要全面探索，制定灵活多样的培养方案，形成一套完整的人

才产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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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目前只有山东大学和青岛大学设立了环境法医学硕/博士点，且起步较晚，加之国内对环境

法医学学科认识不足，资金支持不足，这导致了在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与输送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为加快环境法医学学科建设，建立高质量人才队伍，有必要加强司法鉴定人员和社会从业人员技能培训

和考核。在培训班建设基础上逐步形成完整的鉴定机构考核和培训机制，并建立多部门联动协调联动机

制，共同推动环境法医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4.4. 开展平台建设，促进高度融合 

为加速环境法医学领域的进展，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平台。首先，设立司法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重点实验室，汇聚国内外专家和先进技术，为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提供权威支持，促进技术创新与法医学

研究的有机融合。其次，建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损害鉴定与修复联合实验室，通过联合研究、技术交流

和人才培养，提供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工作的协同发展。此

外，必须建设覆盖全国各生态领域的野外试验场，为环境法医学研究人员提供实践平台和数据支持，加

速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有效对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不断深化和完善。最后，打造生态

环境损害鉴定与修复防控领域的应用研究、工程化研究和产业化“一条龙”的技术开发平台、企业孵化

平台，构建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评估技术港，助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

展贡献更多力量。 

5. 应用前景 

随着社会对环境问题的不断关注，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数量逐年递增，全国法院环境资源一

审案件业务量随之与日俱增[32]。最高法数据统计显示[33]，2021 年环境侵权案件单一污染类型主要以水

污染为主，其次为噪声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同时也存在着综合污染类型的案件，如针对张传方、

李文香故意损毁文物古迹案，因相关文物古迹生态环境损害价值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传统计算方法的损

害赔偿金额远远低于修复成本，难以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因此山东大学环境法医学专业的研究人员提出

新的价值评估方法，以科学估价、量化和货币化的方式评估文物损害价值，并向法院提供有效的赔偿金

额参考，促进了审判的公正性。此类案件增多使得生态环境损害鉴定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表明环境问题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绿色”领域，已渗透到了各个法律领域的审判过程中。由于环境问题涉及专业领域

宽泛、案件情况复杂多变，以往的学科专业已不再适用，急需跨学科、综合性的方法和专业知识的支持，

因此环境法医学被专门应用于此类案件的鉴定工作[5]。 
环境法医学涉及多学科、多领域，且鉴定对象复杂多样，旨在解决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的侦查、

鉴定、诉讼、判决中的难题，破解鉴定技术难、鉴定费用高、鉴定周期长等卡脖子技术问题，应用前景

广泛，为打击生态环境犯罪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我国

环境法医学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标准理论与法制研究”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与评

估技术研究”两大部分，涉及理、工、医、经管、法律、经济、管理等多学科内容。研究工作正逐步扩

展至固废、土壤等污染调查、海洋生态评估与修复、碳达峰碳中和等领域，并积极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

为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鉴定评估提供科学依据。随着研究的深入，环境法医学将为环境诉讼法庭审理提

供更加有力的证据支撑。 
环境法医学在污染物溯源分析方面应用前景广泛。环境法医学基于化学指纹、DNA 分析等技术，鉴

别出污染物性质确定案件的性质，追溯造成环境污染的具体物质来源，进而追查破坏环境的违法犯罪嫌

疑人，为公安快速破案提供技术支持。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技术手段，环境法医学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从

推动海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海洋溢油污染的石油烃化学指纹鉴定[34]，到逐渐壮大为其他领域的环境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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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司法鉴定，逐步延申到更广泛污染事件的调查和溯源。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是环境法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应用。中国地域广阔，环境损害案件涉及的生

态系统多样且复杂，包括草原湿地、荒漠、海洋和农田等几大类[35]，如非法捕捞野生中华鲟鉴定案、奉

化区象山港滨海旅游区海洋生态环境现状调查、非法倾倒污泥致环境损害鉴定案、河道非法采砂致河流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案等[36]。这些破坏后的生态环境损害情况复杂多样，存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要素复杂、

采集样品多、工作周期长等问题。虽然已初步构建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体系，攻克了典型生态环境损

害成因及演变的机理、关键因子和指示指标的判定与度量、基线及范围边界的界定、程度鉴定、测度方

法及技术标准等关键问题，但为了规范、清晰、科学地进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未来仍需对技

术指南进行环境损害价值量化的优化，增加其可操作性和实用性[37]。 
环境法医学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判决等方面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环境法医学通过现场

勘查、样品采集、实验分析等手段，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和损害价值量化，随后通过出具鉴定

评估意见或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等方式，为公安、司法、检察机关以及法院等相关单位提供专业支持，

解决环境污染责任、清理工作、环境法律诉讼、仲裁以及污染赔偿等问题。目前我国环境污染案件中存

在诸多难题，如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周期长、成本高、专业技术规范缺失、诉讼程序启动难、案件事实认

定难、案件裁判执行难等，因此亟需在实践中尽快建立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体系，制定专用生态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技术标准，以指导行业工作有序开展。 
此外，环境法医学也在环境事件应急响应与管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化学品泄漏或工业事故等

环境突发事件发生时[38]，环境法医学能够迅速响应并提供技术支持，及时、准确地分析环境污染物质及

其对健康的潜在影响，指导应急处置和风险评估，最大程度减少环境损害和人员伤亡。 

6. 结论 

随着生态文明思想理念的不断深入，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规

范性的迫切需求，环境法医学得到了初步发展，为环境污染处理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针对当前环境领

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政府和社会各界将进一步解决，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

设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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